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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部门
	抽查事项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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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区水利局
	取水许可的事中事后监管
	区水利局水政水资源水土保持科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取水许可证的取水单位和个人
	1.取水水量、水源及地点，取水方式、取水许可时限、退水地点和处理措施等；

2.计量方式、计量监控安装运行情况等；3.取水户节水措施；4.计划用水执行情况； 

5.取用水户实时监控落实情况及水资源费征缴情况。
	1.《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2、《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水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水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履行监督检查责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明确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监督检查职责，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法明确其下属管理机构的具体监督检查职责。

3.《山东省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资源费征收的监督管理,确保水资源费足额征收。

4.《山东省实施<水法>办法》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实地核查、书式检查、专用联系信函抽查
	每次不少于10%，每年至少一次
	

	
	
	
	
	
	
	
	
	
	

	
	
	
	
	
	
	
	
	
	

	
	
	
	
	
	
	
	
	
	

	
	
	
	
	
	
	
	
	
	

	
	
	
	
	
	
	
	
	
	


